关于评审2017年“劳雷物探奖学金”的通知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劳雷物探奖学金”评审工作启动，此次评审采取自主申报、公开答辩的方式严格按照《“劳雷物探奖学金”实施办法》要求执行。
符合“劳雷物探奖学金”参评条件的同学于2017年3月6日下班前提交申报材料（包含：《劳雷物探奖学金”申请书》、《“劳雷物探奖学金”申请表》和相关支撑材料）到地球物理学院学生科5415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学院将根据报名参评的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和初步筛选后，初步定于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下午4点在地球物理学院4楼多媒体报告厅进行答辩（如有变动，另行通知），每人答辩时间不超过5分钟。
此次“劳雷物探奖学金”名额分配为：博士1个名额，硕士2个名额，本科5个名额（本科仅限地球物理学和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同学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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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雷物探奖学金”实施办法
一、宗旨：为了推动地球物理事业发展，鼓励地球物理专业品学兼优，开拓创新的学生，经双方协商一致，在成都理工大学设立“劳雷物探奖学金”。本奖学金的使用由劳雷工业公司和成都理工大学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具体负责管理和实施。
二、奖学金设立期限、金额
根据协议规定，“劳雷物探奖学金”的设立从2009年11月起。奖学金总额为每年人民币40000元。
三、奖励范围和奖励标准
“劳雷物探奖学金”每年的评选名额由劳雷工业公司根据各院校当年地球物理专业和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在校学生的实际人数进行分配，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5000元/人。 
四、“劳雷物探奖学金”参评条件：
1、品行端正，热爱祖国；
 2、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异，本科生当学年学习成绩班级排名前五名，平均分80分以上，单科不低于70分。 
 3、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科技创新、志愿服务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优先考虑； 
4、在地球物理探测学科领域内有所创新并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发表过较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学生优先考虑； 
 5、符合以上条件且家庭经济情况困难的学生优先考虑。
 五、申请奖学金需提交的材料 
   （1）“劳雷物探奖学金”申请表； 
   （2）辅导员推荐书（本科）；
   （3）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教务处或所在学校成绩管理专用章）； 
   （4）发表论文及获奖证书复印件； 
       六、其他 
   1、受奖励的学生可优先到甲方参观、实习、工作；
2、乙方鼓励获奖学生毕业后到甲方企业工作，施展才华。
3、本方案解释权属于劳雷工业公司。 
  4、附件1：劳雷物探奖学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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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员推荐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审批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劳雷工业公司审批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